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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三间房总工会参加朝阳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培训会

培训会背景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方针在工

会依法建会、依法履职、依法维权等各项

工作中落地生根，更好提高基层工会干

部的劳动法治意识、谈判技巧、协商能

力，从而帮助企业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促进企业发展、服务职工群众，北京市朝

阳区总工会根据持续深入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的精神，特举办了2018年劳动

争议调解工作培训会。三间房地区总工

会积极参与，由负责职工权益工作的部

长谢金志参加此次培训会，进行系统学

习。通过培训全面提升工会干部的法律

素养，增强维权维稳的政治观念。

专业培训，系统学习
本次培训的主题是“协商、调解与

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实践与思考”。区

总工会权益部的负责人就集体协商机

制、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职能、法律维权

等业务知识，进行了详细解读，引导与

会人员理清思路、把握要点，提高工会

干部法律维权业务知识，以便更好为职

工维权服务。

已婚夫妻王先生和魏女士育一子，

因婆媳关系紧张，导致两人感情不和，

后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协议规定，儿

子归父亲王先生抚养，母亲魏女士每月

支付抚养费1000元。

双方办理完离婚手续后，魏女士按

月支付抚养费。起初，魏女士还能正常

探望儿子，但是，之后魏女士却在孩子

的探视权上遇到了麻烦。按离婚协议

规定，魏女士有权每个月两次在星期六

接儿子出去一天。后来魏女士去探望

儿子时，却在孩子奶奶干预下受到严重

阻挠。有时，不是家里没有人，就是王

先生或其父母以各种理由不让魏女士

看孩子。更为甚者，王先生干脆在周六

给孩子报满了各种课外辅导班，以孩子

学业太忙为由，禁止魏女士再去探望。

足足半年时间，魏女士一次也没

见到儿子。无奈之下，魏女只得诉

诸法律，请求法院确认和保障其探

视权。

法律指南
1.依法执行探视权

探视权是指法庭授予无生活监护

权的父母一方的，对其子女进行经常

性看望的权利。只有在法庭审理案

件后认为进行探视会严重危害子女

的身体、精神、道德或感情的健康时，

才会拒绝授予无生活监护的父母一

方探视权。

《婚姻法》规定:离婚之后，不直接

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

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

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

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

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

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

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探望权从

法理上看，它是基于亲权的一种派生权

利，只要身份关系存在，探望权就应该

是非直接抚养一方的权利。

2.强制执行有保护

法院受理了魏女士的诉讼请求，经

审理，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关于孩子

探视权的约定双方应履行，故判决魏女

士享有每月两次探视的权利。

虽然法院的判决书生效了，但是魏

女士拿着法院的判决书去看孩子时，仍

不是吃闭门羹，就是受到王先生或其父

母的无理阻挠。最终，魏女士申请了法

院强制执行。在法院执行法官的介入

下，魏女士总算见到了儿子。

法官对王先生和其父母进行了思

想教育和批评，法官提醒王先生和其

父母，魏女士探视孩子是法律赋予的

权利，如果有人故意设置障碍，法院可

以对有关人员进行训诫、罚款甚至拘

留。经反省，王先生与家人主动向法

官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以后一定配合

好魏女士探视孩子的事。至此，双方

的矛盾得以化解，魏女士的权利才有

了保障。

3.探视权的行使

探视权，是指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

养子女的一方享有的，对没有在一起生

活的未成年子女看望、交往、短期共同

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父母基于亲

子关系而享有亲权的一种体现，以使未

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通过探视权来实

现弥补亲权的缺憾。父母与子女间的

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只要当事

人在离婚可变更抚养关系时不放弃，探

视权就与直接抚养权同时成立。探视

权的存在并不依法院的判决确定，是自

然享有的。由于探视权的行使以保护

子女权益为前提，因而对于探视权的行

使方式以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正

常生活、学习为原则。同时，还要尽量

减少对离异双方各自重新组建的新家

庭的影响。所以，当事人所需要主张的

只是探视方式、时间等。在探视权无法

实现时，探视权人可诉至法院要求保护

探视权的行使方式、时间、地点，也可以

要求对另一方故意阻挠探视权的实现

采取强制措施。

4.隔代有无探视权?

我国《婚姻法》规定，行使的探视权

主体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

母”，未成年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不

是法定主体，所以，他们没有探视孙子

女、外孙子女的权利。当他们在探视受

阻时不能起诉请求行使探视权的，也没

有权利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目前，祖

父母、外祖父母想对孙子女、外孙子女

进行探视，只能通过自己子女探视权的

行使间接实现。

离婚不离别子女需探望《《百姓生活法律指南

2018年8月1日凌晨，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

派出所民警在夜间便衣巡逻时，发现有2名女子

盗窃双桥地铁站路边变压站栏杆。民警当场将

2人抓获并带回所内。经审查，2人曾于7月23

日、7月31日盗窃珠江绿洲南侧河边的广告牌。

讯问中，2人辩称以为是没人要的废铁，所以当

垃圾捡走卖的。现2人已因涉嫌盗窃被朝阳分

局刑事拘留。

民警提示:俗话说，路边野花不要采，路边的

东西也不要随便捡。重要物品最好不要放在脱

离视线的地方，如特殊情况需要，则要包裹好，不

要露财。

提升法律素养服务职工群众

路边栏杆随便捡？违法！

区总工会专程邀请兰台律师事务所

的王伟娜律师围绕劳动争议调解与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职能的解读两项工作，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三个方面进行

论述：一是协商、调解工作在劳动争议预

防和化解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劳动关

系工作面临的形势；三是劳动争议预防

和化解的有效途径。

王伟娜通过一个个典型的案例对相

关的法律条文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

学员们感觉受益匪浅。同时，针对广大

工会干部和职工较为关注的劳动争议问

题进行现场答疑，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结

合，对提高广大工会干部的法律意识和

法律素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起到了极

大的促进作用。

此次宣传培训会进一步提升了工会

干部依法维权的业务能力，促进新形势

下工会法律维权服务的主动性和自觉

性，有效运用所学知识更好地化解劳动

争议纠纷，为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提

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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